附件2
江西明骏案收款账户确认书
本人对江西明骏案关于本人的受损金额确认无误，现提交本人收款账户信息，用于收取案件款项，具体信息如下：
集资参与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参与非法集资的对应分公司（请勾选√）：   □深圳     □江门   

□顺德   □中山   □珠海   □东莞   □广州   □禅城        □河源     □惠州    □厦门

收款人（请勾选√）： □本人领取        □继承人领取     

收款人（收款人必须是集资参与人本人或其继承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户  名（户名务必与收款人一致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开户行请注明省、市，如：XX银行广东省XX市分行XX支行，请一定要去银行查询开户行具体网点，否则无法发放）
账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（确保能收到相关信件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（务必保持畅通并注意防范电话诈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备注：如上述收款账户信息错误，由此导致的不能及时收款的法律后果由我方自行承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